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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3/2021_2022__E4_B8_80_E

7_BA_A7_E5_BB_BA_E9_c54_523739.htm 建筑造价计算的准确

性是由建筑设计的进度和深度决定的。按造价计算的准确程

度，依设计进度可分为投资估算、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三

种。投资估算是在项目开发前期对建设投资最粗略的估计，

仅可作为编制可行性研究的依据。设计概算是项目在初步设

计阶段，根据概算定额编制的、初步确定工程造价的依据。

施工图预算是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根据施工图反映的工程量按

预算定额编制的确定工程预算造价的依据。 很显然，施工图

预算造价是更准确的合同造价的计算依据，房地产项目的承

发包合同应当用施工图预算作为合同造价的决算依据。但是

，由于基本建设蓬勃发展，一大批开发项目几乎同步上马，

建筑设计不能适应建设项目急剧增多的客观需要；而且开发

商看准商机以后都希望尽快看到经济效益，要开发商耐心等

待设计施工图完成再开工，几乎是不现实的。因此，很多建

筑工程项目不可避免地在没有工程概算或预算的情况下，约

定一个估算、框算或者人为地以每平方米造价暂估一个不确

定的合同造价，先开工上马再说。在建筑工程中边设计、边

施工、边修改有其必然性，著名的FIDIC合同条件就是应用于

边设计、边施工的背景之下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完善的

合同机制，将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都纳入合同的轨道。而长

期以来，我国建筑行业所签订的承发包合同，在签约或履约

过程中很多没有事先约定确定造价的程序和方法。在这种情

况下，当工程竣工进行造价结算时，要么开发商按计划模式



同意实报实销；要么合同双方互相扯皮，酿成纠纷。显然，

目前正在履行的建设工程承发包合同潜伏着一个又一个标的

巨大的工程造价纠纷。而一旦发生纠纷，或者因为合同造价

事先的不确定而没有依据，或者待确定的造价承发包双方互

相不认可。处理纠纷的法院或仲裁机构对此也难以直接评判

是非。如果将造价争议委|考试|大|托审计单位鉴定，也因为

同样的原因，虽旷日持久仍难以确定准确的工程造价。 为避

免合同造价纠纷，积极的办法就是当事人在设定承发包合同

时增加工程造价过程控制的内容，按工程形象进度分阶段进

行项决算并确定相应的操作程序，使承发包合同签约时不能

确定的工程造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按约定的程序得到确定

，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造价纠纷。 一般认为，针对我国目前

的实际情况，设定造价过程控制程序需要增加以下条款： 

（1）约定开发商按工程形象进度分段提供施工图的期限和开

发商组织分段图纸会审的期限； （2）约定承包商收到分段

施工图后提供相应工程预算以及开发商批复同意分段预算的

期限；经开发商认可的分段预算是该段工程备料款和进度款

的付款依据； （3）约定承包商按经开发商认可的分段施工

围组织设计和分段进度计划组织基础、结构、装修阶段施工

；合同规定的分阶段进度计划具有决定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

直接约束力； （4）约定承包商完成分阶段工程并多质量检

查符合合同约定条件向开发商递交该形象进度阶段的工程决

算的期限，以及开发商审核批准的期限； （5）约定开发商

拨付承包商各分阶段预算工程款的比例，以及备料款、进度

款、工程量增减值和设计变更签证、新型特殊材料差价的分

阶段结算方法； （6）约定全部工程竣工通过验收后承包商



递交工程最终决算造价的期限，以及开发商审核是否同意及

提出异议的期限和方法，双方约定经开发商提出异议，承包

商作修改、调整后双方能协商一致的，即为工程最终造价； 

（7）约定承发包双方对结算工程最终造价有异议时的委托市

价机构审价以及该机构审价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双方均承

认该机构审定的即为工程最终造价； （8）约定双方自行审

核确定的或由约定审价机构审定的最终造价的支付以及与工

程保修预留款的互相类系和处理方法； （9）约定结算工程

最终造价期间与工程交付使用的互相关系及处理方法，实际

交付使用和实际结算完毕之间的期限是否计取利息以及计取

的方法。 建筑工程承发包合同对事先难以确定的造价设定分

阶段预决算和确定工程最终造价的特别约定，与承发包合同

的其他条款，例如分阶段工期及质量标准、分阶段备料工程

款的支付及调整及竣工交付使用的限制等都有密切的联系，

与政府的专业管理和社会的配套服务和中介机构的服务也有

直接的关系。以下一些问题，值得建筑合同的当事人注意并

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 1．须结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的协议条款来设定相应条款。虽然建设部制订的

示范文本中没有最终造价的专门规定，但是作为双方特别定

的合同内容，法律对此并无限制，而且完全符合契约自由的

原则。因此在设定工程最终造价的特别条款时，可结合协议

条款的现有内容，把工程最终造价的特别|考试|大|约定增加

在补充条款中，使其成为整个合同的组成部分。 2．如设定

一手交楼一手付款方式，要防止工期与确定最终造价的期限

脱节。有的工程合同在设定最终造价的特别约定时，规定甲

方必须在确定最终造价后付清全部工程款，乙方才把建筑物



交付给甲方使用。如果双方同意这种方式，则实际施工工期

还应当包括确定最终造价本身的期限。否则，签订合同未考

虑二者的衔接，实际施工期限未包括确定最终造价的时间，

会造成确定最终造价本身的期限不计人工期内，最终导致要

么工期延长，要么竣工脱期。确定任何一方责任都难免引起

纠纷，并且到时无所适从。 3．须约定有权审定工程造价的

单位进行造价审价。按最终造价特别约定，当承发包双方对

工程最终造价有异议时，可委托专门机关审价。但是，该审

价单位须有与工程造价相适应的审价资质，并有权对工程造

价进行审定。要谨防双方事先约定的审价单位没有相应的资

质和能力，其审价结论因缺乏相应的行为能力而没有效力，

从而使特别约定失去设定的实际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